
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党办（2010）15号
一届四次党委全委扩大会议纪要
2010年9月26日上午，黄成惠书记主持召开了一届四次党委全委扩大会议。全体党委委员出席会议，全体纪委委员和各部门、各学院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会议。

会议主要议题是：审议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细则》。会上吴勉华校长对实施细则进行了详细解读。黄成惠书记对实施细则的起草背景、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了具体说明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细则》,并形成如下贯彻意见：

一、必须充分认识我校制定《关于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细则》的重要意义。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，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，是我国高校领导体制发展的历史选择，也是推动我校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。

二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其本质要求是强调集体领导。集体领导既是对权力的制约，更是正确领导、科学决策的保证。党委领导重在决策，校长负责重在组织执行。

三、贯彻落实实施细则，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：一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。二是处理好党委和行政的关系。三是处理好书记和校长的关系。四是处理好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。

四、贯彻落实实施细则还要重点把握关于党委、党委书记、校长的职责，把握全委会、党委常委会、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范围、议事规则及有关工作制度和要求。各二级单位要根据实施细则精神，处理好党政之间关系，积极探索和实践适合高校特点的基层领导体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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